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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作出。

茲載列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本公司關於公
司《章程》變更的公告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張佑君

中國‧北京
2019年9月11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佑君先生及楊明輝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匡濤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劉克先生、何佳先生及周忠惠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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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《章程》变更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7年度股东大会于2018年6月

26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公司<章程>的议案》（修订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

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上披

露的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），前述公

司《章程》修订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核准后，已于2019年9月

5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及备案手续。 

修订后的公司《章程》详见2019年4月25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

网站http://www.hkexnews.hk及公司网站http://www.cs.ecitic.com及次日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://www.sse.com.cn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9月11日 


